
國立嘉義大學獸醫學系 101 學年度 
第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新民校區獸醫系館二樓系會議室（D04-205） 

主席：陳主任秋麟                                   記錄：羅欣嵐 

出席人員：陳秋麟老師  王建雄老師 周世認老師 余章游老師  

          王誠明老師 蘇耀期老師 羅登源老師 張志成老師  

          吳瑞得老師 賴治民老師 詹昆衛老師 楊瑋誠老師  

          郭鴻志老師  

         系友會代表：歐秋銘理事長 

畢業生代表：廖秀津榮譽理事長 

學生代表：碩一班代兵宗穎同學、碩專一劉志恭同學 

請假人員：張銘煌老師、謝快樂榮譽教授、系學會鄭廸獻會長、 

吳宣樺同學由劉志恭同學代 

ㄧ、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由：經查 97~101 年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中，課程安排有一些差異處，提請

審議。 

說明： 

1. 有關大四必修【屍體解剖一門，在各年度有不同之名稱及授課時數、

學分差異如附件一表一。 

2. 有關必修之【獸醫法規與倫理、獸醫流行病學】於 97、98 年安排於大

四上課，99、100 年安排於大五上課，101 年安排於大四上課。 

3.有關 99~101 年度必選修課目冊中，【小動物超音波診斷學】本位於第五

學年第 2 學期，授課老師鄭智嘉老師為符合實際開課學年，建議改植

於第四學年第 2 學期。 

4. 與 98 年度相比，99~101 年大四課程有許多選修課差異，詳如附件一

表三。 

5. 檢附 97~101 年第四學年及第五學年之必選修課目如附件二。 

決議： 

1. 大四必修【屍體解剖】一門，於 102 年必選修課目冊中改為【屍體解剖及實



習】，為上下學期授課，授課時數 3小時，學分數為 2。 

2. 99、100年必選修課目冊中將【獸醫法規與倫理、獸醫流行病學】誤植為第

五學年授課，已經上簽呈修正(文號 1013600010)為第四學年第 2學期授課，

但系統尚未完成，將依上述簽呈完成修正。 

3. 決議通過將 99~101 年必選修課目冊中【小動物超音波診斷學】改植於第四學

年第 2 學期。 

4. 決議通過修正如下： 

(1) 99 年度必選修課目冊中增列選修課【小動物內分泌學】於第四學年第 1

學期、增列選修課【獸醫傳染病學】於第四學年第 2學期。 

(2) 98年度必選修課目冊中選修課【獸醫臨床血液學】改植於第五學年第 1

學期、【獸醫臨床血液生化學】改植於第五學年第 2學期。 

(3) 99~101年度必選修課目冊中增列選修課【獸醫產業與職場論壇】於第四

學年第 2學期。 

(4) 刪除 101 年必選修課目冊中第四學年選修課【獸醫臨床生化學】。 

(5) 修正 100~101年必選修課目冊中第二學年選修課【營養疾病學】為第 2

學期、【實驗動物學】為第 1學期。第三學年選修課【實驗動物疾病學】

為第 2學期、【動物毒理學】為第 1學期。 

 

提案二 

案由：修訂本系 101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說明中-四(二)校外實習或專

題製作之科目，提請審議。 

說明：經查本系 101 學年度碩士班必選修科目冊說明中-四(二)並無資料，經

修正後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為 

(一) 課程架構：專業課程分為五大領域：1.高等動物基礎醫學 2.高等大

動物臨床醫學3.高等小動物臨床醫學4.高等水生動物醫

學 5.高等家畜禽臨床醫學。 

(二) 校外實習或專題製作之科目：每一學期皆有安排專題討論課程，並

有畢業論文之製作及口試。 

 

提案三 

案由：本系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修訂，提請審議。 

  說明：本系大學部、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102學

年度入學新生適用）修訂，檢附「大學部、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如附件四、五、六。     

決議：決議通過修正如下： 

大學部： 



1.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說明部分，將第四項第三點畢業學分修正為：學

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185 學分，包括專業必修 120 學分、專業選修 35 學分、

通識教育必修 30 學分。 

2.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說明部分，其他說明中第 1 點修正為：至少應修

畢及格本系專業選修 20 學分，至多承認外系選修 15 學分。 

3.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將選修課【動物福利學】改為第一學年必修課程。 

4.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第四學年【屍體解剖】改為【屍體解剖及實習】，

授課學期為上、下學期，授課時數為 3小時，學分數為 2。 

5.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中獸醫學概論】於第 2學年第 1學期。 

6.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中獸醫學應用】於第 2學年第 2學期。 

7. 10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中獸醫學概論】於第 2學年第 1學期。 

8. 101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中獸醫學應用】於第 2學年第 2學期。 

9. 100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新增選修課【中獸醫學概論】於第 2學年第 2學期。 

碩士班： 

1. 修正 97~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選修課【高等診斷病理學】之英文名稱

為：Advanced Diagnostic Pathology 

2. 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刪除選修課【高等水產動物疾病學】 

碩士在職專班： 

1. 修正 100~102 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中選修課【高等診斷病理學】之英文名

稱為：Advanced Diagnostic Pathology 

2.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刪除選修課【高等水產動物疾病學】 

3. 102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刪除第 1 學年第 2 學期選修課【高等觀賞魚類疾

病學】。 

三、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提議擬由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將碩士班 1、2 年級各安排 2 位老

師固定參加專題討論，並由此 4 位老師亦固定參加大學部 5 年級之臨

床討論。 

說明：現行碩士班專題討論 1、2 年級各安排 4、3 位老師固定參加，如此會

加重老師授課之負擔，擬由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將 1、2 年級各

安排 2 位老師，並由此 4 位老師亦固定參加大學部 5 年級之臨床討論。 

決議：經不記名投票，投票結果：總票數 17 票，贊成 11 票、反對 3 票、無

意見 3 票。決議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將 1、2 年級各安排 2 位老

師，並由此 4 位老師亦固定參加大學部 5 年級之臨床討論。並將老師

之順序重新排定，之後就按此順序排定。 

四、散會時間：13 時 40 分 


